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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关于开展第六批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的通知》

（建协函〔2022〕9 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制订本规程。

规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1 总则；2、术语和定义；3、基本规定；4、施

工准备测量；5、土建施工测量；6、轨道施工测量；7、设备安装测

量及装修测量；8、竣工测量；9、质量检查与验收。

本规程由中国建筑业协会负责管理，由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与北京中睿育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请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总结实践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

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北

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五区六号，邮政编码：100101)或北京中睿育博技

术咨询有限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

本规范主编单位:

本规范参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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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适应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的需要，统一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要求，

遵循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质量可靠和安全适用的原则，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的线网规划、新线路建设、既有线路改造的工程施工测

量。

1.0.3 测量作业使用的仪器和工具应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检验校正。作业前应对仪器

和工具进行检查，作业中仪器状态应满足作业要求。

1.0.4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测量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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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城市轨道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

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系统，包括地铁、轻轨、单轨、有轨电车、磁浮、自

动导向轨道、市域快速轨道系统。

2.1.2 专项调查与测绘 special investiga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在设计阶段应进行的沿线建筑、管线、水域、房屋拆迁和勘测定界调查测

绘工作。

2.1.3 定线测量 final survey；route location survey

将线路工程设计图纸上的线路位置测设于实地的测量工作。

2.1.4 线路中线测量 center line survey

对由线路中线点构成的导线进行的测量工作。

2.1.5 近井点 control points near the well

布设在竖井旁，用于向地下传递平面坐标和方位的导线点或传递高程的水准点。

2.1.6 近井导线 adjacent traverse

附合在一、二等卫星定位点或三等精密导线点上，为测设近井点而布设的导线。

2.1.7 近井水准 adjacent levelling route

附合在一、二等水准点上，为测设近井高程点而布设的水准线路。

2.1.8 联系测量 connection survey

将地面的坐标和高程系统传递到地下，使地上、地下坐标与高程系统相一致的测量工作。

2.1.9 陀螺经纬仪和铅垂仪组合定向 gyro-theodolite orient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plumb instrument

利用陀螺经纬仪和铅垂仪组合进行竖井定向的一种作业方法。

2.1.10 贯通测量 holing through survey

对相向施工的地面路基、地下隧道和高架桥建筑结构或按要求施工到一定地点与另一建筑结

构相通后，对连接偏差状况所进行的测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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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贯通误差 through error

是指相向或同向掘进的坑道（或竖井）的施工中线在贯通面上因未准确接通而产生的偏差。

2.1.12 纵向贯通误差 longitudinal through error

坐标不符值投影到线路方向上的分量。

2.1.13 横向贯通误差 transverse penetration error

坐标不符值投影到线路法线方向上的分量。

2.1.14 方位角贯通误差 azimuth penetration error

贯通面相邻的同一导线边的方位角较差。

2.1.15 高程贯通误差 elevation Run-through error

隧道和车站贯通面上同一临时点的高程较差。

2.1.16 铺轨基标 track laying benchmark

为线路轨道铺设建立的测量控制点。

2.1.17 任意设站控制网 free station control network

采用任意设站边角交会法施测，具有强制对中标志，沿线路布设的平面和高程的三维控制网。

2.1.18 建筑 building and structure

供人们进行生产、生活或其它活动的房屋、场所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总称。

2.1.19 限界 gauge

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限定车辆断面尺寸、限制沿线设备安装尺寸及确定建筑结构有

效净空尺寸的图形及相应定位坐标参数称为限界。分为车辆限界、设备限界和建筑限界三类。

2.1.20 联络线 connecting line

连接两条独立运营线路的辅助线路。

2.1.21 明挖法 cut and cover method/open cut method

在地面挖开的基坑中修筑地下结构的施工方法。

2.1.22 盖挖顺筑法 cover and cut-bottom up method

在地面修筑维持地面交通的临时路面及其支撑结构后，自上而下开挖土方至坑底设计标高，

再自下而上修筑结构的施工方法，属于明挖法。

2.1.23 盖挖逆筑法 cover and cut-top dow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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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地面修筑地下结构顶板及其竖向支撑结构后，在顶板的下面自上而下分层开挖土方，分

层修筑结构的施工方法，属于明挖法。

2.1.24 矿山法 mining method

传统的矿山法是指用钻眼爆破的方法修筑隧道的暗挖施工方法，又称钻爆法，现代矿山法还

包括机械开挖法、新奥法等施工方法。

2.1.25 盾构隧道法 shield method

使用圆形钢壳结构保护、开挖、推进、拼装、衬砌和注浆等作业的暗挖施工方法。

2.1.26 车辆基地 vehicle base

以车辆停放、检修和日常维修为主体，集中车辆段（停车场）、综合维修中心、物资总库、

培训中心及相关的生活设施等组成的综合性生产单位。

2.1.27 车辆段 depot

承担车辆停放、运用管理、整备保养、检查和较高或高级别的车辆检修的基本生产单位。

2.1.28 联络通道 connect dypass

连接同一线路上两条单线区间隧道的通道，在列车于区间遇火灾灾害、事故停运时，供乘客

由事故隧道向无事故隧道疏散逃生的过道。

2.1.29 疏散平台 evacuation platform

沿区间线路一侧设置的人行便道，在列车遇火灾灾害、事故停运时，供乘客疏散到安全地区

的设施。

2.1.30 防淹门 flood gate

防止水流涌入车站或隧道的密封门。

2.1.31 变形监测 deformation monitoring

对建（构）筑物及其地基、建筑基坑或一定范围内的岩土及土体的位移、沉降、倾斜、挠度、

裂缝和地下水、温度、应力应变等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监测，并提供变形分析预报的过程。

2.1.32 允许偏差 allowable deviation；allowable variation

在一定范围内大于或者小于标准值的程度，不影响结构的稳定性或者完整性的值。

2.1.33 点位中误差 mean square error of a point

表示点位精度的一种数值指标，指真坐标与测量最或然坐标位置的差值平方和的平方根。

2.1.34 极限误差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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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测量条件下规定的测量误差绝对值的限值。通常以测量中误差的 2～3 倍作为其极限

误差。本规范以测量中误差的 2 倍作为其极限误差。

2.1.35 较差 differential observation

同一未知量的两个观测值之间的差值。

2.2 符号

a —— 固定误差、近井点至悬挂钢丝的最短距离；

B —— 隧道开挖宽度；

b —— 比例误差系数(1×10-6)；

C —— 方向照准差、仪器加常数；

c —— 竖井中悬挂钢丝间的距离；

D —— 贯通距离、测距边长度；

d —— 控制导线长度、相邻点间的距离、接触轨或接触网至邻近轨道的距离；

f —— 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光对垂直角的修正量；

Hp —— 现有城市坐标系统投影面高程或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线路的平均高程；

Hm —— 测距边两端点的平均高程；

K —— 仪器乘常数、大气折光系数；

L —— 水准路线长度、附和路线长度、轨道梁长；

M —— 地形图比例尺分母、摄影比例尺分母；

N —— 同步环中基线边的个数、附合导线或闭合导线环的个数、附合线路和闭合线路

的条数；

n —— 独立环中基线边的个数、同一边复测的次数、导线的角度个数、附合导线或导

线环的角度个数、往返测水准路线的测段数、测站数、水准测量转点数、桥梁跨数；

P —— 建筑面积值、宗地面积；

R —— 地球平均曲率半径；

Ra —— 参考椭球体在测距边方向法截弧的曲率半径；

Rm —— 测距边中点的平均曲率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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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气象及加、乘常数改正后的斜距；

S0 —— 气象及加、乘常数改正前的斜距；

W —— 附合线路或环线闭合差、环闭合差。

Ym —— 测距边两端点横坐标平均值；

ΔY —— 测距边两端点近似横坐标的增量；

Δ —— 水准路线测段往返高差不符值；

б —— 标准差，即基线向量的弦长中误差。



14

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应采用地方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跨市域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建设采用的坐标和高程系统应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第三方测量单位共同研究后决定。

3.0.2 鼓励在轨道交通工程测量工作中采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新型材料和现

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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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准备测量

4.1 一般规定

4.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测量单位应组建测量项目部，并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测量人员

与满足测量精度要求的测量仪器设备。

4.1.2 测量单位应根据合同要求、测量条件等编制专项施工测量方案，报监理单位、第三方

测量单位审核合格后实施。施工测量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概况；

2）任务要求；

3）测量组织机构与仪器设备；

4）施工测量技术依据；

5）测量方法和技术要求；

6）成果资料整理与提交；

7）安全、质量保证体系与具体措施。

4.1.3 测量单位应接收建设单位或第三方测量单位移交的控制点，并保留交桩记录。接收的

控制点除覆盖本施工区域外，还应包含足够数量的与相邻工区共用控制点。

4.1.4 测量单位可根据施工需要布设加密控制点，经第三方测量单位复核合格后使用。

4.1.5 细部放样前应对待放样点设计值进行复核，并保留复核记录。

4.1.6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工作应遵守先复核、后利用的原则，控制点应经复核无误后，

方可利用开展下一步工作。

4.2 地面控制网复测

4.2.1 测量单位接收建设单位或第三方测量单位移交的控制点后，应及时进行复测，成果复

核无误后使用。

4.2.2 控制网复测采用的观测方法、观测精度、数据处理和成果精度宜与原测网一致，复测

使用的测量仪器精度应不低于原测仪器设备。

4.2.3 测量单位应对控制网及时进行复测，复测周期根据城市建设、场地地质条件与施工进

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复测周期不宜大于 6 个月。

4.2.4 当复测与原测成果坐标分量较差的极限误差分别小于 2m 时，应采用原测成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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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 时，应查明原因及时补测或修测，并结合现场进度、气候条件变化、测量条件等因素综

合确定复测值，m 为复测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复测值还应满足与相邻控制点的相对点位

中误差要求。成果更新需经过第三方测量单位同意。

4.3 地面加密点测量

4.3.1 地面加密点包括地面加密平面控制点和地面加密高程控制点。

4.3.2 地面加密点应布设在施工影响范围外的稳固区域，具有使用方便、易于保存、稳定可

靠的原则，宜埋设专用墩台。

4.3.3 地面加密平面控制点测量应以不低于城市轨道交通三等的平面控制点为起算点，布设

成附（闭）合导线或结点网，附合导线边数不宜大于 12 条。

4.3.4 地面加密高程控制点测量应以不低于城市轨道交通二等的高程控制点为起算点，布设

成附（闭）合水准路线。

4.3.5 地面加密平面控制点测量精度要求与作业方法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GB/T 50308-2017 中三等平面控制网相关要求。

4.3.6 地面加密高程控制点测量精度要求与作业方法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GB/T 50308-2017 中二等高程控制网相关要求

4.4 场地平整测量

4.4.1 场地平整测量宜采用与地铁建设一致的平面坐标高程系统，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独

立施工坐标系，采用独立施工坐标系时，其成果需经过监理单位或第三方测量单位复核。

4.4.2 施工前应对场地进行现状测量，获取原地形的高程数据，可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或 RTK

作业方法进行。数据采集前需对起算数据进行检核。

4.4.3 根据施工坐标系与设计图，进行施工放样，确定填挖边界和坡脚线等位置。

4.4.4 土方量可采用方格网法、三角网法、断面法进行计算。

4.4.5 填挖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填挖量，避免超挖或欠挖的情况发生。

4.5 其他测量工作

4.5.1 施工围挡、场地内临建等临时结构角点放样，可采用全站仪极坐标、GNSS RTK 等方

法进行。

4.5.2 施工测量单位应将地铁站位及线路走向标定到地面，放样精度±5cm。

4.5.3 施工测量单位应对地铁站点选址区域内的地形进行详细测量，并对场地内管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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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筑物等周边环境进行调查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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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建施工测量

5.1 一般规定

5.1.1 土建施工测量包括高架结构和车站施工测量、地面线路和车站施工测量、地下隧道和

车站施工测量、贯通测量、断面测量和车辆基地施工测量。

5.1.2 施工前测量人员应收集设计和测绘资料，并应根据施工方法和现场测量条件制定施工

测量方案。

5.1.3 施工测量前应对接收的测绘资料进行复核，对各类控制点进行检测，并应在施工过程

钟妥善保护测量标志。

5.1.4 施工方案应依据卫星定位点、精密导线点、线路中线控制点及二等水准点等测量控制

点进行。

5.1.5 地面和地下平面和高程控制点使用前，必须进行检测。

5.1.6 相邻结构贯通后，应进行贯通误差测量。

5.2 高架结构和车站施工测量

5.2.1 柱、墩基础施工测量

5.2.1.1 柱、墩基础施工应利用线路中线控制点或精密导线点采用极坐标法等进行放样，放

样后应采用在不同测站进行重复测量的方法进行检核。

5.2.1.2 同一里程处对多柱或柱下多桩组合的基础放样应分别进行，放样后除按 5.2.1.1 节要

求进行检核外，还应对柱或桩间的几何关系进行检核。

5.2.1.3 柱、墩基础放样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向放样中误差应小于±5mm；

2 柱、墩间距的测量中误差应小于±5 mm；

3 各跨的纵向累积测量中误差应小于±5 n mm(n 为跨数)；

4 柱下基础高程测量中误差应小于±10 mm。

5.2.1.4 基础放样后应测设基础施工控制桩，施工控制桩宜设立 2 组，每组控制桩不应少于

2 个，其中一组控制桩间的连线宜垂直于线路方向。

5.2.1.5 柱、墩基础施工时，应以施工控制桩为依据，测定基坑边沿线、基础结构混凝土模

板位置线，其位置中误差应小于±10 mm；基底高程、基础结构混凝土面的高程中误差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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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 mm。

5.2.1.6 柱、墩基础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基础承台施工测量。基础承台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主要放样内容应包括中心或轴线位置、模板支立位置和顶面高程；

2 基础承台中心或轴线位置测量中误差应小于±5 mm、模板支立位置测量中误差应小于

±7.5 mm、顶面高程测量中误差应小于±5 mm。

5.2.2 柱、墩施工测量

5.2.2.1 柱、墩施工前，应采用在不同测站对完成的柱、墩基础承台中心或轴线位置进行重

复测量的方法进行检核，对模板支立位置及尺寸、垂直度以及顶部高程采用重复测量的方法

进行检核，合格后进行柱、墩施工测量。

5.2.2.2 柱、墩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心或轴线位置应利用施工控制桩或精密导线点进行测设；

2 施工模板位置线应以柱、墩中心和轴线控制，用经纬仪或钢卷尺进行标定，并以墨线标

记；

3 模板支立铅垂度可使用经纬仪或吊锤进行测量；

4 高程可采用水准测量、短视线三角高程、钢尺丈量等方法，并应在设计高度标记高程线。

5.2.2.3 柱、墩施工测量精度应小于±3mm，垂直度允许偏差应小于 1‰。

5.2.2.4 浇筑混凝土前，应对模板中心坐标和垂直度等进行复核测量，模板中心坐标测量精

度应小于±3mm，垂直度允许偏差应小于 1‰。

5.2.2.5 柱、墩施工完成后，应按下列要求测定柱、墩顶帽中心坐标和高程：

1 利用施工测量控制点，将柱、墩中心独立两次投测到柱、墩顶帽，两次投测较差应小于

3mm；以两次投点连线的中点作为最终投点。中心标志固定后应测量其点位坐标，其实测

坐标与设计坐标较差应小于 10mm；

2 利用水准仪和悬吊的钢尺，将高程传递到每一个柱、墩顶部的高程点上。高程传递按四

等水准测量精度要求独立测量两次，其较差应小于 5mm，并以两次测量高程的均值作为最

终高程。

5.2.3 横梁施工测量

5.2.3.1 横梁施工前，应对柱(墩)顶部的中心位置、高程及相邻柱距进行检核和位置调整。

依据检核后的控制点进行横梁位置的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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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 横梁现浇前应检测模板支立的位置、方位和高程，其轴线测量误差应小于±5 mm，

结构断面尺寸和高程测量误差应小于±1.5 mm。

5.2.3.3 预制梁安装前应检查其几何尺寸和预埋件位置，检查几何尺寸测量中误差应小于允

许偏差值的 1/5。

5.2.4 纵梁施工测量

5.2.4.1 纵梁架设前应在横梁上恢复线路中线点和高程点，并应对相邻柱、墩的跨距进行复

核。

5.2.4.2 在横梁上测设线路的法向和切向轴线时，应以线路中线点、高程点和复核后的跨距

为依据；测设完成后再以轴线为依据安装纵梁，以高程控制点为依据控制纵梁高程。

5.2.4.3 纵梁采用混凝土预制梁，安装预制梁时，其中线和高程与线路设计中线和高程的较

差应小于 5mm。

5.2.4.4 纵梁采用混凝土现浇梁时，应在现浇梁端模上测设线路中线和高程控制点，其测量

精度均应小于±5mm。测放底模和侧模位置时，应以上述控制点为依据，且相对于上述控制

点的误差应小于±5mm。

5.3 地面线路和车站施工测量

5.3.1 中线测量

5.3.1.1 中线测量应对线路中线桩进行测设，线路中线桩应包括控制桩和各种加密桩。根据

地形复杂情况直线地段加密桩间距宜 10～50m，曲线地段加密桩间距宜 10～20m。

5.3.1.2 中线测量前，应根据复核无误的线路施工设计图和相关文件资料及施工定线测量任

务书，并经外业踏勘后编制中线测量方案。中线测量方案应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5.3.1.3 中线测量可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或卫星定位 RTK 法进行中线桩平面位置测量。中线

桩纵、横向偏差应分别小于 20mm 和 15mm，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时，应采用Ⅱ级及以上全站仪，测站与中线桩的距离应小于 200m；

2 采用卫星定位 RTK 法时，相邻点间距离应大于 100m，边长相对中误差应小于 1/4000，

流动站到单基准站间距离应小于 3km，且观测应大于 2 测回；

5.3.1.4 中线桩高程测量宜采用水准测量和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方法。中线桩高程应起

算于线路等级水准点。

5.3.1.5 中线测量完成后，应对中线桩坐标、相邻桩之间的距离及线路几何关系进行检核。

检核可采用附合导线形式进行线路中线桩联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线桩实测坐标与设计坐标较差：控制桩应小于 20mm、加密桩应小于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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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邻中线桩间实测距离与设计距离较差：控制桩应小于 50mm、加密桩应小于 70mm；

3 相邻中线桩若不通视时，宜采用间接测量的方法检核；

4 中线桩位置超限时应进行归化改正。

5.3.1.6 中线桩测设完成后应对其进行加固，并应建立护桩。

5.3.2 路基施工测量

5.3.2.1 路基施工测量宜包括路基横断面测量、路基填筑施工测量、路基边坡控制施工测量、

路基附属工程施工测量。

5.3.2.2 路基横断面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断面应在线路百米桩、曲线控制桩线路纵横向地形变化大以及桥头、隧道出入口、路

基支挡及承载结构物起终点等处测设，间距应小于 20m；

2 横断面测量可采用全站仪或水准仪进行，其测量限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高差 ±（L/1000+h/100+0.2）m （5.3.2.2-1）

距离 ±（L/100+ 0.1）m （5.3.2.2-2）

式中: h——测点至中桩的高差，以米为单位；

L——测点至中桩的水平距离，以米为单位。

5.3.2.3 路基填筑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基填筑前，应根据设计断面图放样路基填筑边界桩，并在现场利用白灰划出填筑边界

线，控制路基宽度；

2 在路基填筑过程中，根据路基分层摊铺、分层碾压施工的特点，应分层进行施工放样。

每层施工完成，且中桩重新放样抄平后应检查路基填筑宽度和高度，如有偏移应及时进行调

整。

5.3.2.4 路基边坡控制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挖方边坡，首先应放样开挖边界，然后根据机械施工的特点，施工中控制好开挖边

坡坡度。边坡成型后，应使用专用的坡度尺，采用人工拉线修整控制边坡坡度；

2 边坡坡度采用从上至下逐级控制的方法时，应在上一级平台处理好平台宽度和与中线的

宽度，然后采用相同的方法做好下一级坡度的控制，直至开挖到路基设计标高位置；

3 对于填方路基，应采用设计宽度适当加宽的办法先将路基填筑成型，待路基填筑至标高

后，且自然沉降期达到要求后，放样出路基顶边坡起点宽度，然后利用机械或人工按设计坡

度进行刷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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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 路基附属工程施工测量应包括路基挡墙、路基边沟和边仰坡天沟测量内容，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路基附属工程的放样，可利用路基测量控制点采用极坐标法放样或采用施工中线桩进行

控制施工。采用极坐标法放样时，应加强复核，可采用不同控制点复核或复测放样点坐标及

点间距离关系进行检查。利用中线桩进行控制时，应对作业班组做好交底大样图，并移交现

场中线控制点；

2 进行路基挡墙测量时，应以线路中线桩放样挡墙控制轴线，并钉设挡墙轴线桩，同时按

水准测量方法测定其高程；

3 若为多级挡墙或挡墙与路基高差过大时，宜采用坐标法测设挡墙轴线桩，并使用用全站

仪进行平面和高程放样，且应计算出施工数据；

4 路基成型后，进行路基边沟测量时应利用线路中线控制点按路基边沟设计资料，采用极

坐标法进行路基边沟放样，一般每 50m 设置一个路基边沟控制中心桩，并测量其高程；

5 边仰坡的天沟施工时，边仰坡天沟施工测量应按设计图对天沟转角控制点进行放样，放

样宜采用极坐标法或线路支距法进行，高程宜利用水准测量方法或三角高程法。

5.3.2.6 路基加固时应按路基加固的不同部位和施工方法，进行施工放样。

5.3.2.7 路基施工测量各项放样测量限差应小于 50mm。

5.4 地下隧道和车站施工测量

5.4.1 联系测量

Ⅰ 基本要求

5.4.1.1 联系测量应包括地面近井导线测量、近井水准测量以及通过竖井、斜井、平峒、钻

孔的定向测量和传递高程测量。

5.4.1.2 每次联系测量应独立进行三次，取三次平均值作为定向成果。地下近井定向边方位

角中误差应在±8″之内，地下近井高程点高程中误差应在±5mm 之内。

5.4.1.3 定向测量的地下近井定向边应大于 120m，且不应少于 2 条，传递高程的地下近井

高程点不应少于 2 个。使用近井定向边和地下近井高程点前，应对地下近井定向边之间和高

程点之间的几何关系进行检核，其不符值应分别小于 12″和 2mm。

5.4.1.4 隧道贯通前的联系测量工作不应少于 3 次，宜在隧道掘进到约 100m、300m 以及

距贯通面 100～200m 时分别进行一次。各次地下近井定向边方位角较差应小于 16″， 地下

高程点高程较差应小于 3mm，符合要求时，可取各次测量成果的平均值作为后续测量的起

算数据指导隧道贯通。



23

5.4.1.5 当隧道单向贯通距离大于 1500m 时，应采用高精度联系测量或增加联系测量次数

等方法，提高定向测量精度。

Ⅱ 地面近井导线测量和近井水准测量

5.4.1.6 地面近井点包括平面和高程近井点，应埋设在井口附近便于观测和保护的位置，并

标识清楚。

5.4.1.7 地面平面近井点可利用精密导线点测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行导线点加密时，地面平面近井点与精密导线点应构成附合或闭合导线。近井导线边

数不宜超过 5 条。

2 平面近井点应按本规范第 4 章的技术要求施测，最短边长应大于 50m，近井点的点位中

误差应小于±10mm。

5.4.1.8 高程近井点应利用一、二等水准点测定，并应构成附合、闭合水准路线。高程近井

点应按本规范第 4 章测量技术要求施测。

Ⅲ 定向测量

5.4.1.9 根据现场条件，定向测量可采用一井定向、两井定向法、陀螺全站仪和铅垂仪组合法、

导线直接传递法和投点定向法等。

5.4.1.10 采用一井定向测量方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竖井内应悬挂 2 根钢丝组成联系三角形。联系测量过程中，应采取竖井停止施工、

停止风机、搅拌机作业及消除滴水、检查钢丝避免中部被阻挡弯折等影响钢丝投向精度的措

施。

2 井上、井下联系三角形布置时，竖井中悬挂钢丝间的距离 c 应尽可能长；联系三角形的

连接角γ、和α及γ’和β′均宜小于 1°，呈直伸三角形；a/c 及 a’/c 宜小于 1.5，a、a’为近井点

至悬挂钢丝最短距离；

3 宜选用 0.3mm 钢丝，悬挂 10kg 重锤，重锤应浸没在阻尼液中；观测过程中应确保钢丝

稳定；

4 联系三角形边长测量可采用电磁波测距或经检定的钢尺丈量，每次应独立测量三测回，

每测回三次读数，各测回较差应小于 1mm。地上与地下丈量的钢丝间距较差应小于 1mm。

钢尺丈量时应施加钢尺检定时的拉力，并应进行倾斜、温度、尺长改正；

5 角度观测应采用不低于Ⅰ级全站仪，用方向观测法观测六测回，测角中误差应在±1〞之

内。

5.4.1.11 采用两井定向测量方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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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井定向在已经贯通的两相邻竖井内各悬挂 1 根钢丝或采用铅垂仪代替钢丝；

2 两个竖井中悬挂的钢丝应符合本规范第 5.4.1.10条 3款的要求，投点中误差应小于±2mm；

3 架设钢丝时，应按本规范第 5.4.1.10 条 4 款和 5 款的要求测量钢丝的平面坐标。采用铅

垂仪代替钢丝时，每次应在基座旋转 120°的三个位置，对铅垂仪的平面坐标各测一测回；

4 地下两投测点之间应沿连通最短路径布设精密导线，并按本规范第 3 章精密导线网测量

的技术要求施测。两井定向的数据应按无定向导线平差方法计算处理；

5 地下定向边精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5.4.1.2 条的要求。

5.4.1.12 采用陀螺全站仪＋铅垂仪组合定向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陀螺全站仪包括悬挂带型或磁悬浮型陀螺全站仪，陀螺全站仪标称定向精度不应低于

±15″，铅垂仪投点误差应小于±0.2mm；

2 使用悬挂带类陀螺全站仪进行陀螺方位角测量，可采用逆转点法、中天法、时差法，自

动陀螺经纬仪可采用积分法、阻尼法等进行数据采集。使用磁悬浮类陀螺全站仪可采用光电

力矩式寻北法；

3 地面已知边陀螺观测站应无明显震动、风流和交通、人流影响，并避开高压电磁场；地

下定向边陀螺观测站应选择在施工影响区域外，定向边边长应大于 60m，视线距隧道边墙

的距离应大于 0.5m；

4 使用悬挂带类陀螺全站仪时，定向测量应采用“地面已知边-地下定向边-地面已知边”

的测量程序；使用磁悬浮类陀螺全站仪时，定向测量应采用“地面已知边-地下定向边”的

测量程序。地面已知边、地下定向边的陀螺方位角测量每次应测三测回，测回间陀螺方位角

较差应小于 20″；

5 测定仪器常数时地面已知边应与地下定向边的位置尽量接近，否则应进行子午线收敛角

改正。测前、测后各三测回测定的陀螺仪常数平均值的较差应小于 15″；

6 测量前应检查陀螺仪器常数的稳定状态。每次陀螺仪、铅垂仪组合定向应在三天内完成；

7 使用悬挂带类陀螺全站仪进行陀螺方位角测量时，绝对零位偏移大于 0.5 格时，应进行

零位校正；观测中的测前、测后零位平均值大于 0.05 格时，应进行零位改正；

8 铅垂仪投点时，铅垂仪的支承台（架）与观测台应分离；铅垂仪的基座或旋转纵轴应与

棱镜轴同轴，其偏心误差应小于 0.2mm；全站仪独立三测回测定铅垂仪的坐标分量互差应

小于 3mm。

5.4.1.13 采用导线直接传递测量方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线直接传递测量应按本规范第 4 章有关技术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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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线测量时，宜采用具有双轴补偿的全站仪，无双轴补偿时应进行竖轴倾斜改正；垂直

角应小于 30°；仪器和觇牌安置宜采用强制对中或三联脚架法；测回间应检查仪器和觇牌气

泡的偏离情况，气泡偏离超限时应重新整平；

3 导线直接传递测量宜独立进行两次，符合较差要求后取平均值作为定向测量成果。

5.4.1.14 采用投点定向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钢丝或铅垂仪利用施工竖井或钻孔投点测量时，投测的两点应相互通视，其间距应

大于 60m；

2 架设钢丝或铅垂仪投点时，应独立测量三次，并应按本规范第 5.4.1.10 条 4 款和 5 款要

求测量钢丝的平面坐标；

3 与钢丝或铅垂仪的联测应按本规范第 4 章技术要求进行；

4 各次间投点坐标分量互差应小于 3mm。

Ⅳ 高程传递测量

5.4.1.15 高程传递测量应包括地面近井水准测量、高程传递测量以及地下近井水准测量。

5.4.1.16 测定近井水准点高程的地面近井水准路线，应附合在地面一、二等水准点上。近

井水准测量，应执行本规范第 4 章有关技术要求。

5.4.1.17 高程传递测量可采用悬挂钢尺法、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法、水准测量法和电磁波

测距法。

5.4.1.18 采用在竖井内悬挂钢尺的方法进行高程传递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上和地下安置的两台水准仪应同时读数，并应在钢尺上悬挂与钢尺检定时相同质量的

重锤；

2 传递高程时，每次应独立观测三测回，测回间应变动仪器高，三测回测得地上、地下水

准点间的高差较差应小于 3mm；

3 高差应进行温度、尺长改正；当井深超过 50m 时应进行钢尺自重张力改正。

5.4.1.19 明挖施工或暗挖施工通过斜井进行高程传递测量时，可采用水准测量方法，也可

采用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方法，其测量精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测量相关技术要求。

5.4.1.20 竖井较深采用电磁波测距法传递高程时，作业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井上设置的托架上放置棱镜，使棱镜反射面向下；

2 利用水准仪或者全站仪测量棱镜中心与地面近井水准点的高差；

3 托架下方安置全站仪，使全站仪望远镜垂直向上，瞄准棱镜进行测距。全站仪与棱镜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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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偏差应小于 10mm；

4 测量全站仪中心与地下近井水准点的高差。

5.4.1.21 电磁波测距法传递高程时，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使用Ⅰ级全站仪，距离测量值应进行常数改正和气象改正；

2 高程传递应独立进行三测回，测回间应注意检查仪器气泡的偏离情况，气泡偏离超限时

应重新整平。测回间应变动仪器高，三测回测得地上、地下水准点间的高差较差应小于 3mm。

Ⅴ 任意设站控制网坐标和高程的同步传递测量

5.4.1.22 采用任意设站控制网进行坐标和高程的同步传递时，应采用具有双轴补偿、自动

照准目标功能的Ⅰ级全站仪。

5.4.1.23 在地面应成组布设不少于 3 个具有强制对中标志的三维近井控制点，在地下隧道

中，同样应成组布设不少于 3 个具有强制对中标志。当俯仰角大于 40°，且不能一站直接传

递三维坐标时，应在车站站厅层或竖井壁上成组布设不少于 3 个具有强制对中标志的三维控

制点作为三维坐标传递过渡点，形成任意设站控制网测量路线。

5.4.1.24 控制网测量时，测量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地面任意设站架设全站仪，后视地面已知三维近井控制点点组，前视车站站厅层或竖

井壁上的三维控制点点组；

2 在地下隧道中任意设站，后视车站站厅层或竖井壁上的三维控制点点组，测量地下三维

近井控制点点组。

5.4.1.25 在地面测站与照准的已知三维近井控制点点组距离应小于 100m，地下定向边长度

应大于 80m。

5.4.1.26 控制网各个点组中各点间距，地面近井点组应大于 50m，车站站厅层或竖井壁上

传递点组根据实地情况应尽量大。

5.4.1.27 控制网测量时，应采用Ⅰ级全站仪进行水平角、垂直角和距离测量。水平角和垂

直角各观测二测回，垂直角应小于 30°。一测回内 2C 互差和指标差互差应小于 9″。距离观

测二测回，互差应小于 3mm。

5.4.1.28 任意设站控制网应独立测量两次，两次控制点坐标分量较差应分别小于 3mm，高

程较差应小于 3mm。

5.4.1.29 应对任意设站坐标、高程同步传递联系测量计算成果的地下定向边精度及地下高程

点精度进行评定，满足本规范 5.4.1.2 要求后，方可使用。

5.4.2 地下控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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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基本要求

5.4.2.1 地下控制测量应包括地下平面控制测量和地下高程控制测量。

5.4.2.2 直接从地面通过联系测量传递到地下的联系测量成果应作为地下平面和高程控制

测量起算点。

5.4.2.3 地下平面和高程控制点标志，应根据施工方法和隧道结构形状确定，并宜埋设在隧

道底板、顶板或两侧边墙上。

5.4.2.4 隧道单向贯通距离大于 1500m 时，应在隧道每掘进 1000m 处，通过钻孔投测坐标

点或加测陀螺方位角等方法提高控制网精度。

5.4.2.5 每次进行平面、高程控制测量前，应对地下平面和高程起算点进行检测，确保其可

靠性。

Ⅱ 平面控制测量

5.4.2.6 隧道内控制点间平均边长宜为 150m。曲线隧道控制点间距不应小于 60m。

5.4.2.7 隧道掘进距离满足布设控制点时应及时布设地下平面控制点，并应进行地下平面控

制测量。

5.4.2.8 控制点应避开强光源、热源、淋水等地方，控制点间视线距隧道壁或设施应大于 0.5m。

5.4.2.9 平面控制测量应采用导线测量等方法。导线长度小于 1500m 时，导线测量应使用

不低于Ⅱ级全站仪施测，左右角各观测两测回，左右角平均值之和与 360°较差应小于 4″，

边长往返观测各两测回，往返平均值较差应小于 4mm。测角中误差应小于±2.5″，测距中误

差应小于±3mm。

5.4.2.10 控制点点位横向误差宜符合下式要求：

mu≤mΦ×(0.8×d/D) (5.4.2.10)

式中： mu —— 导线点横向误差（mm）；

mΦ —— 贯通中误差（mm）；

d —— 控制导线长度（m）；

D —— 贯通距离（m）。

5.4.2.11 每次延伸控制导线前，应对已有的控制导线点进行检测，并从稳定的控制点进行

延伸测量。

5.4.2.12 控制导线点在隧道贯通前应至少测量三次，并宜与竖井定向同步进行。重合点重

复测量坐标分量的较差应分别小于 30×d/D（mm），其中 d 为控制导线长度，D 为贯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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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均为米。满足要求时，应取其逐次平均值作为控制点的成果，并指导隧道掘进。

5.4.2.13 当隧道长度超过 1500m 时，除应采用本规范第 5.4.2.4 条要求外，还应进行贯通误

差预计和（增加）满足隧道贯通要求的贯通测量设计。

5.4.2.14 相邻竖井间或相邻车站间隧道贯通后，地下平面控制点应构成附合导线(网)。

Ⅲ 高程控制测量

5.4.2.15 高程控制测量应采用二等水准测量方法，并应起算于地下近井水准点。

5.4.2.16 高程控制点可利用地下导线点，单独埋设时宜每 200m 埋设一个。

5.4.2.17 地下高程控制测量的方法和精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技术规定。

5.4.2.18 水准测量应在隧道贯通前进行三次，并应与传递高程测量同步进行。重复测量的

高程点间的高程较差应小于 5mm，满足要求时，应取其平均值作为控制点的成果，并指导

隧道掘进。

5.4.2.19 相邻竖井间或相邻车站间隧道贯通后，地下高程控制点应构成附合水准路线。

5.4.3 暗挖隧道和车站施工测量

Ⅰ 基本要求

5.4.3.1 暗挖隧道施工测量应包括施工导线测量、施工高程测量、车站施工测量、区间隧道

施工测量和贯通误差测量等。

5.4.3.2 施工测量前，应熟悉设计图纸，检核设计数据，并对已有的测量资料进行检核。

5.4.3.3 暗挖隧道掘进初期，施工测量应以联系测量成果为起算依据，进行地下施工导线和

施工高程测量，测量前应对联系测量成果进行检核。

5.4.3.4 已完成的暗挖隧道长度满足布设地下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基本要求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地下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延伸测量前，应对已建立的既有控制网点进行检测，符合

要求后应作为起算数据；

2 随着暗挖隧道的延伸，应以建立的地下平面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为依据，进行地下施工

导线和施工高程测量。

5.4.3.5 暗挖隧道施工测量应以地下平面控制点或施工导线点测设线路中线或隧道中线，以

地下高程控制点或施工高程点测设施工高程控制线。

5.4.3.6 隧道掘进距贯通面 150m 时，应对线路中线或隧道中线和高程控制线进行检核。

5.4.3.7 隧道贯通后，应立即进行平面和高程贯通误差测量。



29

Ⅱ 施工导线和施工高程测量

5.4.3.8 施工导线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线边数不应超过 3 条，总长不应超过 180m；

2 导线点宜设置在线路中线、隧道中线上或隧道边墙上；

3 施工导线测量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5.4.3.8 的规定。

表 5.4.3.8 施工导线测量技术要求

使用仪器等级(全站仪) 测角中误差(″) 测距中误差(mm) 测回数

Ⅱ ±2 3mm+2×10_6×d 1

Ⅲ ±6 5mm+5×10_6×d 2

注：d 为距离测量值，以 km 为单位。

5.4.3.9 地下施工高程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施工高程测量应采用水准测量方法，水准点宜每 50 m 设置一个；

2 施工高程测量可采用不低于 DS3 级水准仪和区格式木制水准尺，并按城市四等水准测量

技术要求进行往返观测，其闭合差应在±20 mm(L 以 km 计)之内。

Ⅲ 暗挖地下车站施工测量

5.4.3.10 地下车站施工竖井、斜井等地面放样，应测设结构四角或十字轴线，放样后应进

行检核。临时结构放样中误差应在±50 mm 之内、永久结构放样中误差应在±20 mm 之内。

5.4.3.11 施工竖井、斜井竣工后应进行联系测量，联系测量的方法和精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8

章Ⅲ定向测量的要求。

5.4.3.12 车站采用分层开挖施工时，宜在各层测设地下控制点，各控制点的测量中误差应

小于±5mm。各层间应进行贯通测量。

5.4.3.13 采用导洞法施工时，上层边孔拱部隧道和下层边孔隧道两侧各开挖到 100m 时，

应进行上下层边孔隧道的贯通测量，其上下层边孔隧道贯通误差应在 60 mm 之内。贯通测

量后应进行上、下层隧道线路中线的调整，并标定出隧道下层底板上的左、右线线路中线点

和其它特征点。

5.4.3.14 采用双侧壁或桩及梁柱导洞法施工时，应利用施工导线测设壁、桩或梁柱的位置，

其测量允许误差应小于±5mm。

5.4.3.15 车站钢管柱的位置，应根据车站线路中线点测定，其测设允许误差应小于±3 mm。

钢管柱安装过程中应监测其垂直度，安装就位后应进行检核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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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16 进行车站结构二衬施工测量前，应先恢复上、下层隧道底板上的线路中线点和水

准点，下层底板上恢复的线路中线点和水准点，应与车站两侧区间隧道的线路中线点进行贯

通误差测量。根据现场情况需要进行下层底板上的线路中线点和水准点调整时，其调整幅度

不宜超过 5mm。

5.4.3.17 车站站台的结构施工，应使用已调整后的线路中线点和水准点。站台沿边线模板

测设应以线路中线为依据，其间距误差为 0mm～+5 mm。站台模板高程宜低于设计高程，

测设误差为-5mm～0mm。

Ⅳ 矿山法隧道施工测量

5.4.3.18 隧道线路或结构中线测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线测设应以地下平面控制点及施工导线点为起算点，高程控制线测设应以地下高程控

制点或施工高程点为起算点；

2 中线测量宜采用不低于Ⅲ级全站仪，高程控制线宜采用不低于 DS3 级的水准仪测定。隧

道每掘进 30～50 m 应重新标定中线和高程控制线，标定后应进行检查；

3 曲线隧道施工应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进行曲线要素点和加密的曲线点测设；

4 混凝土结构施工中，测设点间形成的弦线与对应的曲线矢距应小于 10mm。

5.4.3.19 利用激光指向仪指导隧道掘进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激光指向仪设置的位置和光束方向，应根据中线和高程控制线设定；

2 仪器设置应安全牢固，激光指向仪安置距工作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30m；

3 隧道掘进中，应经常检查激光指向仪位置的正确性，并对光束进行校正。

5.4.3.20 采用喷锚支护法进行隧道施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超前导管、管棚及隧道初期支护中的钢拱架和边墙格栅以及控制喷射混凝土支护的

厚度，宜以中线为依据进行放样和控制，其测量允许误差应小于±20 mm；

2 隧道二衬结构施工前应进行贯通测量，相邻车站或竖井间的地下控制导线和水准线路应

形成附合线路；

3 以平差后的地下控制点作为二衬施工测量依据，进行中线和高程控制线测量，其测量允

许误差应小于±10mm。。

4 用台车浇筑隧道边墙二衬结构时，台车两端的中心点与中线偏离允许误差应在±5mm 之

内。曲线段台车长度与其相应曲线的矢距不大于 5mm 时，台车长度可代替曲线长度。台车

两端隧道结构断面中心点的高程，应采用直接水准测设，与其相应里程的设计高程偏差应小

于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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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1 在隧道未贯通前应进行二衬施工时，应采取增加控制点测量次数(联系测量和控制

点复测)、钻孔投点以及加测陀螺方位等方法，提高现有控制点的精度，并以其调整中线和

高程控制线。同时应预留不小于 150m 长度的隧道不得进行二衬施工，作为贯通误差调整段。

待预留段贯通后，应以平差后的控制点为依据进行二衬施工测量。

Ⅴ 盾构法隧道施工测量

5.4.3.22 盾构法隧道施工测量包括盾构始发、掘进和接收三个阶段施工测量工作。

5.4.3.23 盾构机始发井建成后，应利用联系测量成果加密测量控制点，并按下列要求进行

隧道掘进中心线与导轨位置测设以及反力架和洞门圈安装测量。

1 利用地下测量控制点宜采用极坐标法放样隧道中心线和盾构机导轨的位置，利用水准测

量方法测设隧道高程控制线以及盾构机导轨坡度，坐标和高程放样中误差应小于±5mm；

2 应根据反力架和洞门圈位置的里程计算其中心三维坐标，采用三维放样方法放样。

反力架和洞门圈安装后浇筑前应对其经过设计中心的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的上、下、左、右位

置进行复测，并提供相应里程的坐标或与中心的距离。放样和复测中误差应小于±10mm。

5.4.3.24 盾构机接收井建成后，进行隧道掘进中心线与导轨位置测设以及反力架和洞门圈

安装测量。

5.4.3.25 盾构拼装后应进行初始姿态测量，掘进中应进行实时姿态测量。盾构机姿态测量

应包括平面偏差、高程偏差、俯仰角、方位角、滚转角及切口里程。

5.4.3.26 采用人工测量方法进行初始姿态测量和实时姿态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盾构测量标志点应牢固设置在盾构机纵向或横向截面上，标志点间距离应尽量大，且不应

少于 3 个，标志点可粘贴反射片或安置强制对中的棱镜；

2 盾构测量标志点的三维坐标应与盾构结构几何坐标建立换算关系；

3 盾构测量标志点测量宜采用极坐标法，并宜采用双极坐标法进行检核。测量中误差应小于

±3mm。

5.4.3.27 采用自动导向系统测量方法进行初始姿态测量和实时姿态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动导向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动导向设备可采用棱镜型自动测量系统或激光靶型自动测量系统，系统应包括测量仪

器和设备、计算存储设备、数据传输、系统软件等；

2）系统应能够计算并以图形、数字方式实时显示盾构机当前姿态和历史姿态信息等；

3）系统应具有对自身各部件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和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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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数据应存储于工业电脑固定的存储位置，并定期在其他存储设备上进行备份。

2 始发前，应对输入自动导向系统的线路设计参数进行检查，无误后方可输入，并采用导

出输入数据进行复核的方法对输入数据进行二次复核；

3 隧道掘进中测量控制点迁站步骤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迁站过程中盾构应停止掘进；

2）迁站前应测量盾构姿态；

3）迁站后应对使用的相邻控制点间几何关系进行检核，确认控制点位置正确；

4) 利用迁站后控制点进行盾构姿态测量；

5）迁站前、后测定的盾构姿态测量较差应小于 2√2 m（m 为点位测量中误差）。

4 隧道掘进过程中应采用人工测量方法对导向系统测量成果进行检核。

5.4.3.28 盾构机姿态测量频率应根据人工测量或导向系统精度以及控制盾构机掘进长度的

位置误差确定。盾构机始发 100 m 内，到达接收井前 100 m 内应增加频率。

5.4.3.29 盾构机姿态测量计算数据取位精度要求应符合表 5.4.3.29 的规定。

表 5.4.3.29 盾构机姿态测量计算数据取位精度要求

测量内容 取位精度

平面偏差 1 mm

高程偏差 1 mm

俯仰角 1′

方位角 1′

滚转角 1′

切口里程 0.01 m

5.4.3.30 衬砌环姿态测量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盾尾内管片拼装成环后应测量盾尾间隙；

2 衬砌环完成壁后注浆后，应进行衬砌环姿态测量，测量内容应包括衬砌环中心坐标、底

部高程、水平直径、垂直直径和前端面里程，测量误差应在±3 mm 以内。

5.4.4 明挖隧道和车站施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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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基本要求

5.4.4.1 明挖隧道和车站施工测量应包括其基坑围护结构、基坑开挖和结构施工测量。

5.4.4.2 施工前测量人员应收集设计和测绘资料，对接收的测绘资料应进行复核，对各类控

制点进行检测，加固保护，并根据施工方法和现场测量控制点状况制定施工测量方案。

5.4.4.3 施工放样应依据卫星定位点、精密导线点、线路中线控制点及二等水准点等测量控

制点进行。

5.4.4.4 检测成果与原成果较差：精密导线点应小于 10 mm，二等水准点应小于 5 mm，线

路中线控制点应小于 15 mm。

5.4.4.5 根据施工需要宜将明挖隧道、车站施工区域内的各种管线、地下建筑物在地面投影

位置放样到地面。

Ⅱ 基坑围护结构施工测量

5.4.4.6 基坑采用地下连续墙围护结构时，其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续墙的中心线放样允许误差为±10 mm；

2 内外导墙应平行于地下连续墙中线，其放样允许误差为±5 mm；

3 连续墙成槽施工过程中应根据设计和施工规范要求测量其深度、宽度和垂直度；

4 连续墙竣工后，应测定其实际中心线与设计中心线的偏差，偏差值应小于 30 mm。

5.4.4.7 基坑采用护坡桩围护结构时，其施工测量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护坡桩地面位置放样，应依据线路中线控制点或精密导线点进行，放样允许误差纵向不

应大于 100 mm，横向为 0mm～+50 mm；

2 桩成孔过程中，应根据设计要求测量其孔深、孔径及其铅垂度；

3 采用预制桩施工过程中应根据设计要求测量桩的铅垂度；

4 护坡桩竣工后，应测定各桩位置及与轴线的偏差。其横向偏差值为 0mm～+50mm。

Ⅲ 基坑开挖施工测量

5.4.4.8 采用自然边坡的基坑，边坡线位置应根据线路中线控制点或精密导线点进行放样，

放样允许误差为±50 mm。

5.4.4.9 基坑开挖过程中，应使用坡度尺或采用其它方法检测边坡坡度，坡脚距隧道结构的

距离应满足设计要求。

5.4.4.10 基坑开挖至底部后，应采用附合导线将线路中线引测到基坑底部。基坑底部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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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纵向允许误差为±10 mm，横向允许误差为±5 mm。

5.4.4.11 高程传入基坑底部可采用水准测量方法、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方法。水准测

量和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闭合差应小于±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应对向观测，垂

直角观测、距离往返测距各两测回，仪器高和觇标高量至毫米。

Ⅳ 结构施工测量

5.4.4.12 结构底板绑扎钢筋前，应依据线路中线，在底板垫层上标定出钢筋摆放位置，放

线允许误差为±10 mm。

5.4.4.13 底板混凝土模板、预埋件和变形缝的位置放样后，应在混凝土浇筑前依据设计要

求进行检核测量。

5.4.4.14 结构边墙、中墙模板支立前，应按设计要求，依据线路中线放样边墙内侧和中墙

两侧线，放样允许偏差应为 0mm～+5 mm。

5.4.4.15 顶板模板安装过程中，应将线路中线点和顶板宽度测设在模板上，并应结合模板

板跨预拱度进行高程放样和模板高程调整，其高程测量误差为 0mm～+10 mm，中线测量

允许误差为±10 mm，宽度测量误差为－10mm～＋15 mm。

5.4.4.16 结构施工完成后，应对设置在底板上的线路中线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进行复测。

5.4.4.17 采用盖挖逆作法的结构施工测量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顶板立模前，应在连续墙或桩墙的顶面，每 5m 测量一个高程点并标定其位置，同时在

连续墙或桩墙的侧面标出顶板底面设计高程线，其测量误差为 0～+10 mm；

2 中板施工前，应对顶板上的线路中线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进行复测，并通过顶板上的预

留孔或预留口将这些控制点的坐标和高程传递到中板的基坑面上，作为支立中板模板和钢筋

的依据；在浇筑混凝土前应对标定在模板上的线路中线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进行检核，其中

线测量允许误差为±10 mm，高程测量误差为 0～+10 mm；

3 底板的施工测量方法同中板，其中线测量允许误差为±10 mm，高程测量误差为-10mm～

0 mm 。

5.4.4.18 采用盖挖顺作法施工的车站，其结构施工测量方法和技术要求应符合本规范 5.4.3

节的规定。

5.5 贯通测量和断面测量

Ⅰ 基本规定

5.5.1 分区、段施工的隧道和车站结构完成后，应进行结构竣工测量，竣工测量内容应包括

贯通测量、地下测量控制点的恢复以及结构限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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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隧道和车站贯通测量应进行地面控制点联测，联测后的成果应作为后续测量工作的依

据。

5.5.3 地下测量控制点的恢复应在完成贯通测量，并对已有地下控制点进行联测形成附合导

线后进行。

5.5.4 建筑限界测量应采用恢复后的地下测量控制点作为起算点，并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断

面位置、间隔和断面上限界点的数量与测量部位。

Ⅱ 贯通误差测量

5.5.5 隧道和车站结构贯通后应进行贯通误差测量，贯通误差测量包括平面贯通误差测量和

高程贯通误差。

5.5.6 平面贯通误差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贯通误差测量应测定隧道和车站贯通面上的纵向、横向和方位角的贯通测量误差；

2 进行平面贯通误差测量时，应利用贯通面两侧的平面测量控制点分别测量贯通面上设置

的同一个临时点的坐标和与贯通面相邻的同一导线边的方位角不符值，并由此计算出隧道和

车站的纵向、横向和方位角贯通测量误差；

3 计算贯通测量误差时，应将坐标不符值分别投影到线路和线路的法线方向上确定纵向、

横向贯通测量误差；方位角贯通测量误差为与贯通面相邻的同一导线边的方位角较差。

5.5.7 高程贯通误差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程贯通误差测量应测定隧道和车站贯通面上同一临时点的高程较差；

2 进行高程贯通误差测量时，应利用贯通面两侧的高程测量控制点，分别测定贯通面上同

一个临时点的高程，并计算出高程较差。

Ⅲ 地下控制点的恢复测量

5.5.8 地下控制点的恢复测量应在贯通测量完成，且贯通测量误差符合限差要求后进行。

5.5.9 根据施工需要可对地下控制点或中线点进行恢复测量。恢复测量时，起算控制点应选

用车站或区间竖井投测的施工控制点，并应将已有平面控制点或中线点联测成附合导线，将

高程控制点联测成附合水准路线。

5.5.10 进行地下控制点恢复测量时，地下控制点的埋设位置，恢复测量的方法和精度等应

符合本规范第 5.4.2 节的规定。

5.5.11 进行中线点恢复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测的线路中线点附合导线长度不应大于 1500 m，直线段中线点的平均间距不应小

于 100 m；曲线段除曲线要素外，中线点的间距不应小于 6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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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使用不低于Ⅱ级全站仪测量。水平角的左、右角各观测两测回，左、右角平均值

之和与 360º较差应小于 6″；导线边长测量往返测各两测回，测回间较差应小于 5 mm，往

返测平均值较差应小于 4 mm；

3 数据处理应采用严密平差，相邻中线点间，直线段：纵向误差为±10 mm，横向误

差为±5 mm；曲线段：纵向误差应小于±5 mm，横向误差应根据曲线上中线点间距大小区

别对待，曲线边长小于 60 m 时，其横向误差为±3 mm；曲线边长大于 60 m 时，其横向误

差为±5 mm；

4 恢复后的线路中线点的几何关系，直线段：实测水平角值与 180º之差不应大于 8″；

曲线段：实测水平角值与设计值之差应根据曲线段线路中线点的间距大小区别对待，当间距

小于 60 m 时，其角值之差不应大于 20″；当间距大于 60 m 时，其角值之差不应大于 15″；

5 线路中线点恢复后，应对其进行检核测量。当线路中线点间的几何关系不符合第

5.5.13 条第 4 款的要求时，应依据设计坐标进行归化改正，直至满足要求。

5.5.14 恢复后的地下控制点应作为后续各项测量工作的基准点。

Ⅳ 结构限界测量

5.5.15 隧道和车站结构工程完成后，应进行其结构横断面和底板纵断面测量。

5.5.16 结构横断面、底板纵断面测量应以恢复后的地下控制点或利用恢复后的地下控制点

测设的线路中线点为起算依据，按设计要求，直线段每 6 m、曲线段每 5 m 测量一个横断面

和底板高程点，结构横断面变化段和施工偏差较大段应加测断面。

5.5.17 结构横断面应垂直于线路中线，结构横断面上测量点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区间横断面上测量点的位置应为依据断面形式确定的建筑限界控制点或由设计指定位置

的断面点；

2 车站站台侧的断面点位置应包括站台面与轨面的高度、站台沿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屏

蔽门与站台沿或轨道中心线的距离，其余部位应按本条第 1 款的规定执行；

3 横断面底板上的限界控制点应为线路中线点，各个横断面底板上的线路中线点形成底板

纵断面。

5.5.18 结构横断面测量可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断面仪法、支距法、三维激光扫描法及摄

影测量等。

5.5.19 横断面测量可采用不低于Ⅲ级全站仪或断面仪等测量设备进行限界控制点测量。横

断面里程中误差不应大于±50 mm，断面限界控制点与线路中线法距的测量中误差应小于

±10 mm，除横断面底板上的线路中线点外，其他限界控制点高程的测量中误差应小于±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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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0 底板纵断面上线路中线点高程测量应使用不低于 DS3 级水准仪测量，里程中误差不

应大于±50 mm，高程测量中误差应小于±10 mm。

5.5.21 断面测量完成后，应对结构断面测量成果进行检核，限界尺寸紧张的断面应进行复

测。

5.5.22 结构横断面和底板纵断面测量完成后，应按设计要求的数据格式编制和提供断面测

量成果表，并绘制断面图。

5.6 车辆基地施工测量

5.6.1 施工控制网测量

5.6.1.1 施工控制网应包括施工平面控制网和施工高程控制网。

5.6.1.2 车辆基地平面和高程施工控制网应分别附合在一、二等平面控制网和一等高程控制

网上，其测量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平面控制网测量精度不应低于本规范第 4 章导线点的测量精度；

2 施工高程控制网测量精度不应低于本规范第 4 章二等水准点的测量精度。

5.6.1.3 施工平面控制网宜采用全站仪电磁波测距导线或导线网、卫星定位等方法；施工高

程控制网可采用附合水准路线或结点水准网等形式布网。

5.6.1.4 施工平面控制网点布设应参考车辆基地总平面布置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网点应便于与高一级控制点联测和下一级施工控制网的扩展；

2 控制网点宜布设在车辆基地的周边及建设空地上，并应进行加固和保护，满足建设期间

施工需要。

5.6.1.5 施工平面控制网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平面控制网采用卫星定位方法测量时，测量主要技术要求和测量作业技术要求应符

合表 5.6.1.5-1、5.6.1.5-2 的规定。

表 5.6.1.5-1 卫星定位测量主要技术要求

平均边长

(m)

最弱点的点位

中误差(mm)

相邻点的相对

点位中误差(mm)

最弱边的相

对中误差

350 ±10 ±8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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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5-2 卫星定位测量作业技术要求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观测方法 静态

接收机类型 双频或单频

观测量 载波相位

接收机标称精度 ≤(10mm+5×10
-6
×D)（ D 是相邻点间的距离）

卫星高度角 ≥15°

同步观测接收机台数 ≥3

有效观测卫星数 ≥4

平均重复设站数 ≥1.6

观测时段长度(min) ≥45

数据采样间隔(s) 10～15

点位几何图形强度因子(PDOP) ≤6

2 施工平面控制网采用导线或导线网测量时，其水平角和边长观测、数据处理及精度等技

术指标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的规定。

5.6.1.6 施工高程控制网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高程控制网应一次布设，控制点数量应不少于 3 个，并应进行加固和保护，满足建

设期间施工需要；

2 控制点埋石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的规定；

3 施工高程控制测量应按本规范第 4 章测量技术要求施测。

5.6.2 施工测量

5.6.2.1 车辆基地施工测量应包括施工场地测量、建筑及附属设施测量。

5.6.2.2 施工场地测量应包括场地平整、施工道路、临时管线敷设、临时建筑以及场地布置

等测量工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场地平整测量应根据总体设计及施工方案的有关要求进行。采用方格网法时，方格网边

长在平坦场区宜为 20m×20m，地形起伏场区宜为 10m×10m；

2 施工道路、临时管线与临时建筑等的位置，应利用场区测量控制点，根据施工现场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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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采用极坐标方法进行施工放样；

3 施工场地测量的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5.6.2.2-1 的规定；

表 5.6.2.2-1 施工场地测量允许误差(mm)

内 容 平面位置误差 高程误差

场地方格网测量 100 30

场区施工道路 150 50

临时上下水管道 150 50

临时电缆管线 150 50

其它临时管线 150 50

临时建筑 150 50

4 对施工场地内需要保留的原有地下建筑、地下管线、古树等应采用双极坐标法进行

细部测量，且应符合图根控制点的精度要求。

5.6.2.3 建筑施工测量应包括建筑轴线施工控制测量、建筑及附属设施细部点放样测量等，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轴线施工平面控制网宜布设成矩形、十字轴线或平行于建筑外轮廓的多边形，并根

据建筑物结构类型，平面控制网分为三个等级，其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5.6.2.3-1 的规定；

表 5.6.2.3-1 建筑施工平面控制网主要技术要求

等 级 适用范围
测角、测距中误差 测距边长

相对中误差测角(″) 测距(mm)

一级 钢结构、超高层等连续性高的建筑 ±9 ±3 1/24000

二级 框架高层等连续性一般的建筑 ±12 ±5 1/15000

三级 一般建筑 ±24 ±10 1/8000

2 建筑施工高程控制网，可直接利用车辆基地施工高程控制点，或在其基础上进行加密。

加密高程控制点时，应采用水准测量方法，并构成附(闭)合水准路线。建筑施工高程控制测

量精度要求，应执行本规范第 4 章二等水准测量的规定；

3 放样测量应依据施工控制网和设计图进行。放样测量前应对设计资料及放样数据进行复

核和验算。平面放样测量宜采用极坐标法、直角坐标法和交会法等。高程放样测量宜采用水

准测量方法；

4 建筑轴线和建筑细部放样以及竖向投测误差应小于建筑施工允许偏差的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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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样后，应进行检核测量。检核测量内容应包括建筑轴线和建筑细部放样点的平面坐标

以及 50 线或 1m 线的高程等。放样点平面设计坐标与实测坐标分量较差应分别小于 10mm，

50 线或 1m 线的设计高程与实测高程较差应小于 10mm。

5.6.3 线路测量

5.6.3.1 车辆基地线路应包括出入段线、车场线及地面联络线等，其测量内容应包括定线测

量、线路路基施工测量和铺轨测量。

5.6.3.2 铺轨测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6 章的规定。

5.6.3.3 车辆基地线路与既有的正线或地面铁路衔接时，应进行接轨点的坐标、高程和里程

测量，还应从接轨点起对既有线路进行不小于 100 m 长度的线路测量。对既有线路测量时，

应测量每 10 m 间距的轨顶面高程、线路中线、曲线要素点的位置，并应对曲线半径和路基、

上部建筑结构进行收集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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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轨道施工测量

6.1 一般规定

6.1.1 轨道施工测量应包括铺轨控制测量和铺轨施工测量。铺轨控制测量可采用铺轨基标

测量或任意设站控制网测量的方法，铺轨施工测量应根据采用的铺轨控制测量方法，选择测

设加密基标配合轨道尺方法或使用轨道几何状态检测仪方法。

6.1.2 铺轨控制测量应包括平面控制测量和高程控制测量；应以“两站一区间”为测量单

元；应在隧道、高架桥、地面路基贯通后，且贯通误差和建筑限界符合要求或由于线路变更

重新进行线路调整和限界检查合格后进行。

6.1.3 铺轨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采用的起算数据应分别起算于地面卫星定位点、精密导线

点和二等水准点。根据地面、地下以及高架线路的特点选择起算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和高架线路的铺轨控制网应分别直接起算于地面卫星定位点、精密导线点和二等水

准点；

2 地下隧道和车站线路测设铺轨控制网前，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2017 第 8.2 节Ⅱ和Ⅲ技术要求重新测设近井导线和近井水准，并采用具有较高精度

的两井定向等方法进行联系测量，并以该成果作为铺轨控制网起算数据；

3 铺轨控制测量前应对既有的起算控制点进行检核。

6.1.4 铺轨施工测量前，应对铺轨综合图和线路设计资料等进行全面的复核。

6.1.5 铺轨施工测量时，应对相邻已铺设完成的轨道铺设控制点和已安装的人防防淹门的控

制点进行检测，其相互几何关系满足限差要求时原测量成果应作为已知数据参与铺轨控制网

平差计算。

6.2 铺轨基标测量

6.2.1 铺轨基标应根据铺轨综合设计图，利用线路中线点或贯通平差后的控制点进行测设。

6.2.2 铺轨基标分两级测设，一级为控制基标，二级为加密基标。基标测设时，应首先测

设控制基标，然后利用控制基标测设加密基标。

6.2.3 铺轨基标可设置在线路中线上或线路中线的一侧。

6.2.4 道岔基标应依据道岔铺轨设计图，利用控制基标单独测设。道岔基标应设置在道岔

直股和曲股的外侧，分为道岔控制基标和道岔加密基标，同样应先测设道岔控制基标，然后

利用其再测设道岔加密基标。

6.2.5 控制基标应设置成等高等距，埋设永久标志；加密基标宜设置成等距不等高，埋设

临时标志。

6.2.6 铺轨基标应使用不低于Ⅱ级全站仪和 DS1 级水准仪测设。

6.2.7 控制基标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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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基标在线路直线段宜每 120m 设置一个，曲线段除在曲线要素点上设置控制基标外，

曲线要素点间距较大时还宜每 60m 设置一个，当曲线较短时可设置部分曲线要素点；

2 控制基标设置在线路中线上时，其平面位置可利用中线控制点，在直线上可采用截距法

测设；在曲线上，曲线要素点可采用极坐标等方法测设。控制基标设置在线路中线一侧时，

可依据线路中线点或控制点采用极坐标法测设。其高程可利用高程控制点，采用水准测量方

法测设；

3 应采用初测、定测步骤测设控制基标，初测时，将基标标志测设到实地并调整到设计的

坐标和高程位置，并初步固定。定测时，对初步固定后的控制基标的平面坐标和高程进行检

测和调整；

4 结构底板上控制基标的埋设位置应凿毛、植筋等处理，并采用添加速凝剂的混凝土固定

基标；

5 控制基标埋设完成后，应对其进行检测，检测内容、方法与各项限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检测控制基标间夹角时，其左、右角各测两测回，左右角平均值之和与 360°较差应小

于 6″。距离往返观测各两测回，测回较差及往返较差应小于 5mm；

2）直线段控制基标间的夹角与180°较差应小于8″，实测距离与设计距离较差应小于6mm；

曲线段控制基标间夹角与设计值较差计算出的线路横向偏差应小于 2mm，弦长测量值与设计

值较差应小于 5mm；

3）控制基标高程测量应起算于施工高程控制点，按二等水准测量技术要求施测。控制基标

高程实测值与设计值较差应小于 2mm，相邻控制基标间高差与设计值的高差较差应小于 2mm；

4）各项限差满足要求后，应进行永久固定。对未满足要求的，应采用归化测量方法对其进

行平面位置和高程调整，调整后按本条 1～3 款进行检查，直至满足限差要求为止。

6.2.8 加密基标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密基标在线路直线段应每 6m、曲线段应每 5m 设置一个；

2 直线段加密基标应依据相邻控制基标采用量距法和水准测量方法，逐一测定加密基标的

位置和高程， 其平面位置和高程测定的限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相邻基标间距纵向误差不应大于±5mm；

2)加密基标偏离两控制基标间的方向线应小于 2mm；

3)相邻加密基标实测高差误差不应大于±1mm，每个加密基标的实测高程误差不应大于±2mm。

3 曲线段加密基标应依据曲线上的控制基标，采用偏角法和水准测量方法，逐一测设曲线

加密基标的位置和高程，其平面位置和高程测定的限差应符合与本条第 2 款的要求；

4 直线和曲线加密基标测定后，应按上述相应的平面位置和高程测定的限差要求进行检测，

各项限差满足要求后，应进行固定。

6.2.9 道岔基标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类道岔控制基标在下列位置进行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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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开道岔控制基标应测设在岔头、岔尾、岔心和曲股位置或一侧；

2）复式交分道岔控制基标应测设在长轴和短轴的两端及岔头、岔尾位置或一侧；

3）交叉渡线道岔控制基标应测设在长轴和短轴的两端、岔头、岔尾以及与正线相交的岔心

位置或一侧。

2 道岔控制基标应利用控制基标采用极坐标法测设，测设后应对道岔控制基标间及其与线路

中线几何关系进行检测；

3 道岔控制基标间及其与线路中线几何关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道岔控制基标间距离与设计值较差应小于 2mm；

2）道岔控制基标高程与设计值较差应小于 2mm，相邻基标间的高差与设计值较差应小于 1mm；

3）岔心相对于线路中线的里程(距离)与设计值较差应小于 6mm；

4）道岔控制基标与线路中线的距离和设计值较差应小于 2mm；

5） 正线与辅助线相交的辙岔角实测值与设计值较差：单开道岔不应大于 20″，复式交分

道岔、交叉渡线道岔不应大于 6″。

4 道岔控制基标经检测满足本条 3款的限差要求后，应埋设永久标志；

5 道岔加密基标应利用道岔控制基标测设。

6.2.10 铺轨基标测量完成后，应提交技术设计书和技术总结报告，并包括下列成果资料：

1 外业测量观测手簿及仪器检定证书；

2 控制点成果表和点之记；

3 铺轨基标成果表。

6.3 任意设站控制网测量

Ⅰ 基本要求

6.3.1 控制点沿线路宜成对布设，各对控制点间距根据通视情况宜在 30m～60m 之内，分

别埋设于地下隧道侧墙上、站台廊檐侧面、高架桥面两侧防撞墙上、地面段接触网杆内侧，

埋设高度应根据设备布置情况确定。控制点宜位于轨道面以上 0.3m 处，且应设置在稳固、

不易破坏和便于测量的地方。控制点标识应清晰、齐全、便于准确识别和使用。

6.3.2 控制点应由埋设在建筑结构中的强制对中标志和可以装卸的照准连接件组成。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量标志应采用精密加工，用不锈钢等金属材料制作，强制对中标志和标志连接件的加

工误差不应大于 0.05mm；

2 同一条线路或同一个城市应采用统一的控制点标志, 控制点标志的重复安装和互换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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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位置误差应符合表 6.3.2 的要求；

3 任意设站控制网测量、轨道施工、精调、轨道维护等各工序，应使用同一型号的控制点测

量标志。

表 6.3.2 控制点标志安装精度要求

控制点标志安装方向 重复性安装误差(mm) 互换性安装误差(mm)

X 0.4 0.4

Y 0.4 0.4

H 0.2 0.2

6.3.3 控制点的编号规则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按公里数递增方向顺序进行编号，左侧控制点编号为奇数，右侧的控制点编号为偶数；

2 控制点编号宜统一为六位数，具体规则为：×（上下行标识 S 或 X）+××（里程整公里

数）+×（表示任意设站控制点点号 C）+××（该千米段序号）；

3 编号应明显、清晰并采用统一规格字模、铭牌，严禁采用手写标识。

6.3.4 任意设站控制网测量使用的全站仪应具有自动目标搜索、自动照准、自动观测、自

动记录功能，其标称精度应满足：方向测量中误差不大于±1″，测距中误差不大于±

（1mm+2ppm）。

6.3.5 观测前应对全站仪进行检校，并按表 6.3.2 的精度要求对棱镜组件进行重复性和互

换性检核。边长测量应进行温度、气压等气象元素改正，温度读数精确至 0.2℃，气压读数

精确至 0.5hPa。

6.3.6 任意测站的编号规则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测站点宜按公里数递增方向顺序进行编号；

2 测站点编号宜统一为六位数，具体规则为：××（里程整千米数）+××（表示测站点点

号）+××（该千米段序号）。

6.3.7 坐标换带处平面网计算时，应分别采用相邻两个投影带的平面起算点进行约束平差，

并分别提交相邻投影带两套平面网的坐标成果，两套坐标重合区段长度不应小于一个区间长

度。

Ⅱ 平面测量技术要求

6.3.8 任意设站控制网观测时，每个任意测站观测不宜少于 4 对控制点，其中重复观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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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点不宜少于 3对。任意测站间距宜为 30m～60m，任意测站到控制点的最远观测距离不宜

大于 120m，每个控制点应有 3个任意测站的方向和距离观测值。

6.3.9 控制网水平方向应采用边角交会观测法进行观测，如果分组观测，应采用同一归零方

向，并重复观测一个方向。水平方向观测应符合表 6.3.9 的规定。

表 6.3.9 控制网水平方向观测技术要求

仪器测

角精度
测回数

半测回

归零差

不同测回同一方向

2C 互差

同一方向归零

后方向值较差

0.5″ 2 6″ 9″ 6″

1″ 3 6″ 9″ 6″

6.3.10 控制网距离观测应采用多测回距离观测法，并应符合表 6.3.10 的规定。

表 6.3.10 控制网距离观测技术要求

测回数 半测回间距离较差 测回间距离较差

2 ±1 mm ±1mm

注：距离测量一测回是全站仪盘左、盘右各测量一次的过程。

6.3.11 任意设站控制网平面测量中，有条件时地上段应平均每隔 800m、地下段应平均每

隔 1km 联测一个高等级控制点。当起算点密度和位置不满足要求时，应增设平面起算点。

6.3.12 平面测量可根据施工需要进行分段测量，分段测量的区段长度不宜小于 2km 或一个

区间长度。相邻区段控制点重复观测不应少于 4对，区段衔接处不应位于道岔区。区段之间

衔接时，两区段独立平差后重叠点坐标差值应小于或等于±3mm。满足该条件后，应采用约

束平差或余弦平滑方法进行区段接边处理。

6.3.13 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软件应全线统一。平面数据处理时，应采用数据处理软件对外

业观测数据再次进行质量检查，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平差。应先采用独立自由网平差，再采

用合格的平面起算点进行固定约束平差。独立自由网平差后应满足表 6.3.13-1 的规定，固

定约束平差后应满足表 6.3.13-2 的规定。

表 6.3.13-1 独立自由网平差后的限差要求

方向改正数 距离改正数

±3″ ±2mm

表 6.3.13-2 固定约束平差后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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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起算点联测 任意设站控制网联测
方向观测

中误差

距离观测

中误差

点位

中误差

相邻点

相对点位

中误差
方向

改正数

距离

改正数

方向

改正数

距离

改正数

≤±4.0″ ≤±4mm ≤±3.0″ ≤±2mm ≤±1.8″ ≤±1mm ≤±3mm ≤±1mm

6.3.14 进行任意设站控制网平面网复测时，采用的网形和精度指标应与原测相同。控制点

复测与原测成果的 X、Y 坐标较差应分别小于或等于±3mm，且相邻点的复测与原测坐标增量

△X、△Y 较差应分别小于或等于±2mm。较差超限时应分析判断超限原因，确认复测成果无

误后，应对超限的控制点采用同精度内插方式更新成果。坐标增量较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Xij=（Xj –Xi）复 –（Xj –Xi）原 （6.3.15-1）

△Yij=（Yj –Yi）复 –（Yj –Yi）原 （6.3.15-2）

式中： △Xij————复测与原测 X 坐标增量较差；

△Yij————复测与原测 Y 坐标增量较差；

Xj 、Xi————分别为复测与原测 X 坐标；

Yj 、Yi————分别为复测与原测 Y 坐标。

6.3.15 平面控制网的平差计算取位应符合表 6.3.15 规定。

表 6.3.15 平面控制网的平差计算取位要求

水平方向观

测值（″）

水平距离观测

值（mm）

方向改正数

（″）

距离改正数

（mm）

点位中误差

（mm）

点位坐标

（mm）

0.1 0.1 0.01 0.01 0.01 0.1

Ⅲ 高程测量技术要求

6.3.16 任意设站控制网控制点高程精度应符合《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

—2017 二等水准点的技术要求。在高架段和敞开段，应采用二等水准测量技术要求按《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2017 附录 G.1.3-1 的矩形环单程水准网进行观测，

并构成图 G.1.3-2 所示矩形环单程水准测量闭合环，环闭合差应小于 1mm。在地下隧道段，

宜采用自由测站三角高程测量方法，与平面测量同时进行。

6.3.17 高程测量时，水准路线附合长度不宜大于 2km，并应进行往返观测。

6.3.18 高架段水准测量中，当桥面与地面间高差大于 3m 时，可采用悬挂钢尺法传递高程，

也可采用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法传递。采用不量仪器高和棱镜高的中间设站电磁波测距

三角高程测量法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观测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6.3.1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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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仪器与棱镜的距离不应大于 150m，前、后视距差不应超过 5m；

3 应进行两组独立观测。观测时棱镜高不变，测量温度、气压值并进行边长改正，两

组高差较差不应大于 2mm，满足限差要求后，取两组高差平均值作为传递高差。

表 6.3.18 中间设站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观测技术要求

垂直角测量 距离测量

测回数
测回内指标差互

差（″）

测回间垂直角较

差（″）
测回数

测回内距离较

差（mm）

测回间距离较差

（mm）

4 5.0 5.0 4 2.0 2.0

6.3.19 高程测量可根据需要分区段测量，区段长度不宜小于 2km，区段间重叠观测点不应

少于 2对控制点。区段之间衔接时，前后区段独立平差的重叠点高程差值应小于或等于±3mm，

本条条件满足后，应采用约束平差方法进行区段接边处理。

6.3.20 高程测量数据处理时，应对外业观测数据进行质量检查，合格后进行闭合差计算，

精度满足表 6.3.20 要求后方可进行平差计算。

表 6.3.20 高程测量水准路线的精度要求

水准测量等

级

每千米水准

测量偶然中

误差 M△

每千米水准测

量全中误差 MW

检测已测段

高差之差

（mm）

往返测

不符值

（mm）

附合路线或环

线闭合差

（mm）

左右路线

高差不符值

（mm）

二等水准 2.0 4.0 ±8 L ±8 L ±8 L ±6 L
注：表中 L为往返测段、附合或环线的水准路线长度，单位 km

6.3.21 高程控制网平差后，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2mm，相邻点高差中误差不应大于±1mm。

6.3.22 采用任意设站控制网测量方法在进行三角高程测量时，应满足表 6.3.22-1 的规定。

表 6.3.22-1 任意设站三角高程外业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全站仪标称精度 测回数 测回间距离较差
测回间竖盘指

标差互差
测回间竖直角互差

1″,1mm+6-6×d 3 1mm 6″ 6″

注：d为距离测量值（单位 km）

1 相邻点应由 3 个不同的任意测站点同时进行观测，取相邻点 3 个高差值，互差小于

3mm 时，应取距离加权平均值做为最后的高差值；

2 三角高程网每 1km 左右应与水准控制点进行高程联测。联测采用水准测量时，应按

二等水准测量要求进行往返观测；联测采用三角高程测量时，应在水准控制点上架设固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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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棱镜，并在不少于 2个任意测站对其进行观测；

3 任意设站三角高程网应进行环线或附合路线闭合差统计，并计算每千米高差偶然中

误差和每千米高差全中误差，各项指标应符合表 6.3.20 的要求；

4 三角高程网应采用严密平差，平差后的各项精度指标应符合表 6.3.22-2 的规定。

表 6.3.22-2 三角高程网平差后的精度指标

高差改正数 高差观测值的中误差 高程中误差 平差后相邻点高差中误差

±1mm ±1mm ±2mm ±1mm

6.3.23 高程复测时，采用的网形和精度指标应与原测相同。控制点复测与原测成果的高程

较差应小于或等于±3mm，且相邻点的复测高差与原测高差较差应小于或等于±2mm 时，采

用原测成果。较差超限时应分析判断超限原因，确认复测成果无误后，应对超限的点采用同

精度内插方式更新成果。

6.3.24 高程控制网的平差计算取位，应按表 6.3.24 的规定执行。

表 6.3.24 高程测量平差计算取位要求

等级

往（返）测

距

总和（km）

往（返）测

距离中数

（km）

各测站高

差（mm）

往（返）测

高差总和

（mm）

往（返）测

高差中数

（mm）

高程

（mm）

二等水准 0.01 0.1 0.01 0.01 0.1 0.1

6.3.25 任意设站控制网测量完成后，应提交技术设计书和技术总结报告，并应包括下列成

果资料：

1外业测量观测手簿及仪器检定证书；

2外业高差各项改正数计算资料；

3测量平差计算表；

4平面、高程起算点点之记；

5任意设站控制点平面和高程成果表；

6控制网联测示意图，水准路线联测示意图。

6.4 铺轨施工测量

Ⅰ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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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铺轨施工测量应包括轨道安装测量、道岔安装测量和轨道精调测量等，铺轨施工测

量应以铺轨基标或任意设站控制网为基准,施工前应对其进行复测。

6.4.2 轨道施工偏差应符合《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99 的规定。

6.4.3 轨道精调测量应在轨道锁定后，控制基标恢复或任意设站控制网复测完成的条件下

进行。

Ⅱ 铺轨基标轨道安装测量

6.4.4 轨道安装测量步骤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铺轨施工前，应对控制基标和加密基标进行复测，对使用的道尺及丁字尺进行检校；

2 应以控制基标和加密基标为基准，利用道尺及丁字尺架设轨道或铺设轨排；

3 轨道或轨排调整时，其测量点应设置在支撑架位置，且间距直线段不宜大于 3m，曲

线段不宜大于 2.5m；

6.4.5 道岔安装测量方法、步骤和限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道岔基标,应确定并调整岔头、岔尾的位置，并应保证岔头两股钢轨的横截面与

钢轨垂直；

2 根据外直股外侧基标，应使用丁字尺从岔头到岔尾依次根据限差要求调整道岔外直

股的方向和高程；

3 在保持道岔外直股不动的前提下，应通过调节钢轨支撑架上位于内直股处轨卡的水平螺

栓及立柱，依次根据限差要求调整道岔内直股的轨距、水平；

4 进行曲上股轨距、水平调整时，应按设计图纸，把道尺放在规定的支距点上，在保

持外直股不动的前提下，通过依次调节钢轨支撑架上位于曲上股处轨卡的水平螺栓，使曲上

股各点支距达到偏差要求；

5 进行曲下股轨距调整时，应在保持曲上股位置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调节钢轨支撑架上

位于曲下股处的轨卡水平螺栓，调整曲下股各点轨距；

6 道岔调整时，应按道岔铺设图、整体道床布置图及铺设基标对道岔各部的几何状态进

行调整。施工过程中随时检查道岔和混凝土轨枕的位置，道岔各部的几何状态不满足偏差要

求时，应立即调整。

6.4.6 轨道精调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轨道精调应采用道尺、丁字尺和 6m 长的弦线进行，道尺和丁字尺使用前应进行检校；

2 利用控制基标对线路的绝对位置和高程进行测量，偏差超过±6mm 时，应结合相对

平顺性检测结果进行线路调整；

3 对轨距和水平逐个扣件测量，轨道的扭曲、轨向和高低用 6m 拉弦线测量，每弦测量

不应少于 3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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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任意设站控制网轨道安装测量

6.4.7 轨道安装测量方法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铺轨施工测量前，应将平面、纵断面设计参数和曲线超高值等数据录入轨道几何状

态测量仪，并应复核无误。

2 使用的全站仪应具有自动目标搜索、自动照准、自动观测、自动记录功能，精度不

应低于Ⅰ级全站仪。

3 利用任意设站的全站仪和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进行施测，每一站测量的距离不宜大

于 70m。

4 全站仪宜安置于线路中线附近，且位于控制点的中间，测站观测的控制点不应少于 3 对。

更换测站后，相邻测站重叠观测的铺轨控制点不应少于 1对。测站精度应符合表 6.4.7-1

的要求。

表 6.4.7-1 测站精度要求

项目 X Y H 方向

中误差 ≤1mm ≤1mm ≤1mm ≤2"

5 测站设置完成后,应先对周围控制点进行检核测量。检核控制点的坐标不符值应满足

表 6.4.7-2 的要求。当控制点坐标 X、Y、H 不符值大于表 6.4.7-2 的规定时，该点不应参与

平差计算。每一测站参与平差计算的控制点不应少于 4 个,且应分布在安装轨道范围。

表 6.4.7-2 控制点坐标不符值限差要求

项目 X Y H

控制点不符值限差 ≤2mm ≤2mm ≤2mm

6 更换测站后，应重复测量上一测站测量的最后 5 个测点,平面横向偏差之差和高程较

差不应大于 2mm，轨距及超高较差不应大于 0.3mm。

7 轨排调整测量点设置位置以及轨排调整后，轨道中心线和轨顶面高程允许偏差，轨

道的平顺性均应符合《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2017 第 6.4.4 条 3、4 款

的规定。

6.4.8 道岔安装测量方法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岔两端应预留不小于 60m 的长度作为道岔与区间轨道衔接测量的调整距离；

2 道岔粗铺设前，应以任意设站控制点为依据，设置测站，安置全站仪，应按《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2017 附录 F.1.3、F.1.4 或 F.1.5 进行道岔控制基标

和加密基标测设。道岔控制基标横向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mm。相邻道岔控制基标间距和高差

允许偏差应分别小于 2mm、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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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岔调整应遵循“先整体，后局部；先直股，后曲股；先高低，后方向；两端线路

顺接”的原则，先进行道岔直股测量，再进行道岔曲股测量。调整测量宜采用任意设站全站

仪配合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进行。道岔平面位置及高程调整偏差均不应大于±5mm。

6.4.9 轨道精调测量方法和步骤应符合下列的规定:

1 轨道精调前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2017 第 6.3.15 条和

第 6.3.24 条的要求对任意设站控制网进行复测，复测结果在限差以内时采用原测成果，超

限时应检查原因，确认原测成果有错时，采用复测成果;

2 轨道精调应采用全站仪任意设站方式配合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进行，每一测站最大

测量距离不应大于70米，全站仪设站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2017

第 6.4.7 条的要求;

3 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测量步长：无砟轨道宜为 1 个扣件间距，有砟轨道不宜大于 2m。

更换测站后，应重复测量上一测站测量的最后 5个测点，平面、高程重复测量偏差不应大于

2mm，轨距及超高重复测量偏差不应大于 0.3mm

4 测量内容应包括线路中线位置、轨面高程、轨距、水平、扭曲、轨向、高低；

5 测量完成后，应根据轨道静态平顺性限差要求，计算出测点扣件轨道调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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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备安装测量及装修测量

7.1 一般规定

7.1.1 设备安装测量主要包括接触轨、接触网、隔断门、行车信号标志、线路标志、车站装

饰及屏蔽门等安装测量。

7.1.2 编制安装测量方案应依据设备安装设计图，方案编制完成经审核批准后实施。

7.1.3 设备安装测量精度及限差应按相关设备安装技术要求确定。

7.1.4 安装完成后必须进行检查，确保设备不侵入限界。

7.1.5 装修用 50 线、吊顶线、龙骨线测量，应在隧道贯通及结构施工完成后进行。

7.1.6 装修用 50 线、吊顶线、龙骨线应该先复核后使用。

7.2 设备安装测量

Ⅰ接触轨与接触网安装测量

7.2.1 接触轨、接触网的放样测量，应利用铺轨基标或线路中线点进行。

7.2.2 采用极坐标方法确定接触轨（网）的平面位置，采用水准测量或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方

法测定接触轨（网）支架高程。

7.2.3 安装后应对接触轨、接触网与轨道或线路中线的几何关系进行检查，其安装允许偏差

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99 的相关要求。

7.2.4 接触轨安装包括底座和轨条安装，轨条与相邻走行轨道的平面距离测量允许偏差为±

6mm，高程测量允许偏差为±6mm。

7.2.5 隧道外接触网安装应包括支柱、硬横跨钢梁、软横跨钢梁和定位装置的安装定位；隧

道内接触网安装应包括支撑结构的底座、定位臂、弹性支撑以及接触悬挂等，安装定位测量

误差应为安装允许偏差的 1/2。

Ⅱ人防隔断门安装测量

7.2.6 隔断门安装测量，应根据隔断门施工设计图并利用铺轨基标及贯通调整后的线路中线

控制点对隔断门中心的位置、轴线及高程进行放样。

7.2.7 隔断门门框中心与线路中线的横向偏差为±2mm，门框高程与设计值较差应不大于

3mm，平面放样测量中误差为±1mm、高程放样测量中误差为±1.5mm。

7.2.8 隔断门导轨支撑基础的高程应采用水准测量方法测定，其与设计高程的较差应不大于

2mm，高程放样测量中误差为±1mm。

Ⅲ 屏蔽门安装测量

7.2.9 车站屏蔽门安装应根据施工设计图和车站隧道的结构断面进行，并应利用站台两侧的

铺轨基标或线路中线点放样屏蔽门在顶、底板的位置，实际测位置与设计较差不应大于 10mm。

7.2.10 安装的屏蔽门，必须确保其外沿不侵入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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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疏散平台安装测量

7.2.11 疏散平台测量应包括平台平面位置和高程测量。测量工作应根据施工设计图和有关

施工规范的技术要求进行。

7.2.12 疏散平台测量应利用两侧铺轨基标或线路中线点进行测设，其与线路中线距离允许

偏差为 0~＋3mm。

7.2.13 疏散平台高程应根据铺轨基标或施工控制水准点，采用水准测量方法测定，其高程

允许偏差为±3mm。

7.3 装修测量

Ⅰ 装修水准点测量

7.3.1 装修水准点测量应按按四等水准测量的技术要求作业。

7.3.2 装修水准点在车站左右线应该联测。

Ⅱ 装修用 50 线、吊顶线、龙骨线测量

7.3.3 按四等水准测量作业要求在车站（含房间内外）侧墙上测放出 50 线控制线，里程采用

视距法或钢尺直接量距进行测量。

7.3.4以车站站中里程及轨顶标高，推算出各点 50线的高程，并根据各点 50线与吊顶线及

龙骨线的相对关系测放出相应的吊顶和龙骨控制线。

7.3.5 里程以车站附近基标、人防隔断门或车站内控制点为依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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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竣工测量

8.1 一般规定

8.1.1 竣工测量应包括控制网检测与控制点恢复测量、线路轨道竣工测量、线路建筑结构竣

工测量（车站、区间及附属结构）、线路设备竣工测量和地下管线竣工测量。

8.1.2 竣工测量采用的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图式等应与原施工测量一致。

8.1.3 竣工测量时，应收集已有的测量资料并进行实地检测；对符合要求的测量资料应与利

用，对已经变更的测量资料应重新测量。重新测量的方法和精度要求应与原施工测量相同，

并应按实测的资料编绘竣工测量成果。

8.1.4 竣工测量成果精度及资料应符合国家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竣工测量与验收的要求。

8.1.5 竣工测量完成后应提交竣工测量有关综合性技术文件，其中应包括下列成果资料： 1

竣工测量成果表；

2 竣工测量成果图；

3 竣工测量报告；

4 竣工测量资料电子文档。

8.2 控制网检测与控制点恢复测量

8.2.1 竣工测量前应对卫星定位控制网、精密导线网、水准网和铺轨控制网进行检测。

8.2.2 当需对已经毁坏、丢失的控制点恢复时，应在检测控制网的同时以不低于原测精度进

行控制点恢复。

8.3 线路轨道竣工测量

8.3.1 线路轨道竣工并锁定后应进行轨道竣工测量。

8.3.2 线路轨道竣工测量应以检测或恢复后的铺轨控制点为基准，进行轨道几何状态测量。

8.3.3 轨道几何状态测量内容和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线段应每 6m，曲线段应每 5m 测量右股钢轨的平面位置和高程以及两股钢轨间的

轨距和水平，曲线段还应加测轨距加宽量和外轨对内轨的超高量。线路中心线的允许偏差应

为±2mm，轨道高程允许偏差应为±1mm，轨距允许偏差应为-1mm～+2mm，左、右轨的

水平允许偏差应为±1mm；

2 道岔区应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2017 中第 10.2.11 条 1 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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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分别测量道岔轨道的位置、距离、高程以及轨距。道岔岔心里程位置允许偏差应为±

15mm，轨顶全长范围内高低差应小于 2mm，道岔轨道的高程、水平、轨距以及距铺轨基

标距离的允许偏差应符合《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2017 中第 14.3.3 条第

1 款技术要求；

3 测量中误差为允许偏差的 1/2。

8.3.4 铺轨控制网采用铺轨基标时，轨道几何状态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竣工测量前，使用的仪器和道尺、丁字尺和 10m 长的弦线应进行检校；

2 利用控制基标对线路的绝对位置和高程进行测量，测站最大测量距离不应大于 70

米；

3 直线段应每 6m，曲线段应每 5m 测量轨距。轨道的扭曲、轨向和高低应使用 10m

拉弦线测量。

8.3.5 铺轨控制网采用任意设站控制网时，轨道几何状态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全站仪任意设站方式配合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进行，每一测站最大测量距离不

应大于 70 米；

2 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测量步长：无砟轨道宜为 1个扣件间距，有砟轨道不宜大于 2m。

更换测站后，应重复测量上一测站测量的最后 5 个测点，更换测站重复测量精度应满足本规

范第 10.4.9 条第 3 款的要求；

3 测量内容应包括线路中线位置、轨面高程、轨距、水平、扭曲、轨向、高低。

8.4 线路建筑结构竣工测量

8.4.1 内容应包括区间地面线、隧道、高架桥、车站结构限界竣工测量和其附属建筑竣工测

量。

8.4.2 进行线路建筑结构竣工测量时，应首先对已有实测的测绘资料进行抽检，合格后经编

绘与新测资料一同作为竣工测量成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行外业抽检测量时，应以检测或恢复后的控制点为依据，抽检比例不应少于 30%；

2 经抽检合格的限界其测量资料应作为竣工测量成果，对不合格的限界应对其处理后

重新测量，并按重新实测的资料编绘限界竣工测量成果。

8.4.3 线路建筑结构竣工测量成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地面线应进行路基、轨道和附属设施的平面位置、高程测量。对地下区间隧道和

地下车站及附属设施应进行其内侧平面位置、高程和结构尺寸的测量，并调查结构厚度。对

高架桥、高架车站及其柱（墩）应进行其平面位置、高程、结构尺寸以及主要角点距相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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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距离测量。对车站出入口、通道和区间风道结构应进行其平面位置、高程和结构尺寸测

量；

2 地下区间隧道和地下车站及附属设施的结构厚度，宜根据地下施工测量成果或设计

资料确定；

8.5 线路设备竣工测量

8.5.1 线路设备竣工测量内容应包括接触轨、架空接触网、风机以及行车信号与线路标志设

备的竣工测量。

8.5.2 竣工测量时，应以铺轨控制点为测量基准进行设备竣工测量。

8.5.3 接触轨、架空接触网竣工测量，在直线段每 30m，曲线段每 10m，测量接触轨与左

轨和架空接触网与右轨的间距（d、d´）和高差（Δh、Δh´），并填写竣工测量记录。接触

轨和架空接触网平面允许偏差应分别为±6mm、±10mm，高程允许偏差分别应小于±6mm、

±10mm，测量中误差为允许偏差的 1/2。

8.5.4 风机和风管位置竣工测量时，应对其轴线、消音墙以及风管与线路轨道立体相交处部

位的平面位置和高程进行测量。

8.5.5 行车信号与线路标志竣工测量内容应包括其里程、与轨道的水平距离和高差测量。其

中岔区的警冲标，应测定其到撤岔中心的距离以及与两侧钢轨的垂距。

8.5.6 对车站站台两侧边墙广告箱等应测定其与轨道之间的水平距离和高差，测量中误差为

±10mm。

8.6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

8.6.1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内容应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所涉及的施工拆迁、改移、复原

的现有管线和新建管线。

8.6.2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应符合《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 61 的相关规定，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在竣工覆土前，应测定各种管线起点或衔接点、转折点、分支点、交叉点、变坡点

的管线（或管沟）中心以及每个检查井中心、小室轮廓角点的坐标和高程，实测其管径、结

构尺寸和管底或管外顶的高程；

2 对于覆土前未测量的点，应设置临时参考点和参考方向，并应测量管线点与临时参

考点的相对关系；覆土后应统一测定临时参考点的位置，并应换算出管线的实际坐标和高程；

3 测量仪器、测量方法和精度要求应执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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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08-2017 第 6.2 节有关规定。

8.6.3 竣工测量完成后应提交报告书，报告书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管线测量成果表；

2 管线平面综合图；

3 管线纵断面图；

4 小室大样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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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质量检查与验收

9.1 一般规定

9.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成果质量应实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两级检查中的一、二级检查应由项目承担方的作业部门、质量管理部门分别实施；

2 验收宜由项目委托方组织专家或国家认可的质检机构进行。

3. 提交质量检查与验收的成果资料应齐全、内容应完整。

9.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阶段的测量成果应分期进行检查与验收。

9.1.3 测量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应依据下列文件进行：

1 依据的国家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

2 项目委托书或合同书，以及项目委托方与承担方达成的其他文件；

3 技术设计或施测方案；

4 项目承担方的质量管理文件。

9.1.4 对测量成果，应根据质量检查结果评定其质量等级。质量等级应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

级。当测量成果出现下列问题之一时，应判为质量不合格：

1 控制点和放样点的数量或布设位置严重不符合规范要求；

2 各级控制点和放样点的标志类型及埋设严重不符合规范要求；

3 所用仪器设备不满足规范规定的精度要求；

4 所用仪器设备未经检定或未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

5 观测成果精度不符合规范要求；

6 编造数据。

9.1.5 测量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所有观测记录、计算和分析结果，应进行一级检查。

2 对测量阶段性成果，应进行二级检查；提交给项目委托单位的阶段性成果应为二级

检查合格的成果。

3 对测量最终成果，应在两级检查合格的基础上进行质量验收；最终提交给项目委托

单位的综合成果应为质量验收合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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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质量检查与验收过程应形成记录，并与测量成果一并归档。

9.1.6 当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中发现不符合项时，应立即提出处理意见，退回作业部门进行

纠正。纠正后的成果应重新进行质量检查与验收。

9.2 质量检查

9.2.1 测量成果质量的两级检查均应采用内业全数检查、外业针对性检查的方式进行。检查

过程应填写记录。

9.2.2 对阶段测量成果，应检查下列内容：

1 各级控制点和放样点的布设位置图；

2 标石、标志的构造及埋设照片；

3 仪器设备的检定和检验资料；

4 外业观测记录和内业计算资料；

5 测量成果图表；

6 与项目有关的其他资料。

9.2.3 对最终测量成果的质量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应进行质量检查外，尚应编写质量检查报告。质量检查报告应包括检查工作概况、

项目成果概况、检查依据、检查内容及方法、质量问题及处理情况、质量统计及质量等级内

容；

2 质量等级应由项目承担方质量管理部门根据检查结果评定。

9.3 质量验收

9.3.1 符合质量验收条件的测量成果应在最终检查完成并全部合格后进行质量验收。测量成

果的质量验收应采用抽样核查的方式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各测量阶段成果应分别进行质量验收；

2 抽样时，应随机抽取不少于期数的 10%作为样本，且至少为 1 期；

3 对抽取的样本，应进行内业全数核查、外业针对性核查。

9.3.2 测量成果质量验收时应核查技术设计和技术报告，且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控制点的布设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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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石、标志的构造及埋设照片。

3 仪器设备的检定和检验资料。

4 外业观测记录和内业计算资料。

5 测量成果图表。

6 检查记录和检查报告。

7 与项目有关的其他资料。

9.3.3 测量成果质量验收中，当需使用仪器设备时，其精度不应低于项目作业时所用仪器设

备的精度。

9.3.4 测量成果质量验收应形成质量验收报告并评定质量等级。质量验收报告应包括验收工

作概况、项目成果概况、验收依据、抽样情况、核查内容及方法、主要质量问题及处理情况、

质量统计及质量等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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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规范、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

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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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GB/T 12897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5030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GB50446 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299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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